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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二代健保之實施及外界之因應行為，

應思考其他增加健保財源之措施，及對打工學生加收補充保險

費不公平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18） 

趙委員就二代健保之實施及外界之因應行為，本署應思考其他增加健保財源之措施，及對打

工學生加收補充保險費不公平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二代健保原規劃家戶總所得方案，因變革太大，無法凝聚社會共識，且待克服之執行面限制甚

廣，為免改革延宕，爰以既有制度為基礎，將當時各界普遍認為應納入費基之高額獎金、兼

職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等所得項目納入計費，費基可涵蓋 9

成以上的綜合所得，使所得相同者之保費負擔儘可能相近，可強化量能負擔之精神，且較過

去主要以薪資所得計費，保費之重擔過度集中於受薪階級，公平性亦能明顯改善，符合二代

健保「擴大費基、提升公平」之初衷。 

二、二代健保實施首年費率調降為 4.91%，雖然使一般保費收入減少，但補充保險費預估每年可收

到 206 億元，加上政府負擔保險費用比率，將會由 33.6%，提高到 36%，每年可為健保再增加

約 2 百億元收入，整體收入仍較過去增加許多，故採 4.91%之費率，健保財務至 105 年仍可維

持平衡。另二代健保已經建立收支連動機制，未來將由全民健康保險會整體考量保險收入與

醫療費用支出，如果預期發生財務缺口，可依照法定程序，由健保局提出費率方案，送全民

健康保險會審議後，建議適當之費率，報本署轉報行政院核定，以確保財務平衡。 

三、另有關對打工學生加收補充保險費不公平乙節，本署基於減輕弱勢民眾之負擔，避免其因家庭

經濟因素，外出打工之兼職所得亦須扣取補充保險費，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

保險費辦法」中明定兒童及少年、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或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在國內就學且無專

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學生及符合健保法第一百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之兼職所得，

單次給付未達基本工資者，免予扣取補充保險費，並將放寬在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就讀碩、

博士班研究生且無專職工作者，其兼職所得補充保險費扣取下限提高至基本工資，以求大學

生及研究生扣繳規定一致，減輕打工學生保費負擔。 

四、健保改革是持續性的，在實務作業中，不斷檢討改進，才能獲得最佳的改進方法，本署未來仍

將不斷地諮詢各界意見，整體考量並持續進行行政措施與法規之改革。 

（一三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三個月前宣布要提出政策讓民眾

有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6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24） 

有關黃委員昭順就政府三個月前宣布要提出政策讓民眾有感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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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視民眾感受、提升施政效能是政府部門「精益求精、永無止境」的工作。為積極回應社會大

眾對政府服務效能之期待，行政院前於 99 年 7 月函頒「整合服務效能躍升方案」，截至 100

年底，已有多項為民服務亮點措施，例如申請地籍謄本免填書表簽名即可辦理、申報個人綜

合所得稅提供主動試算服務等。另為實現黃金十年「廉能政府」願景之施政主軸「效能躍升

」策略，行政院並於 101 年推動「整合服務效能躍升 101 年續階方案」，在既有的推動架構

上，增加「減少申辦案件核章數」措施，以持續落實政府行政改革，近期推行的服務措施包

括新生嬰兒辦理出生登記即可加入健保、手機 110 報案 App 定位軟體服務等。 

二、此外，行政院並持續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提供全程優質、友善的網路服務，以對內提升運作

效率、對外增進為民服務品質、並兼顧社會關懷與公平參與等三面向為工作核心。展望未來

，行政院將加強掌握民意脈動，不斷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及服務水準，以打造專業、便民、高

效率的施政形象，讓民眾確實感受政府施政的成效。 

（一三七）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勞退基金連年虧損金額卻由勞工個

人帳戶逕行扣款，造成勞工恐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5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14） 

趙委員天麟就「勞退基金連年虧損金額卻由勞工個人帳戶逕行扣款，造成勞工恐慌」所提質

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3 條規定，勞工領取退休金時有「保證收益機制」，係指勞工個人專戶

開始提繳退休金之日起至依法領取退休金之日止期間，「歷年」提繳退休金運用之總收益數

如低於 2 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總收益數，不足保證收益之差額始由國庫補足，而非勞工退

休金於當年度計算運用收益遇有低於保證收益時，即由國庫予以補貼差額。 

二、100 年全球經濟籠罩在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不斷擴大之陰霾，加上日本大地震引爆核災、中東

北非產油國政局動盪、美國債務上限調高所衍生信用評等調降等利空因素衝擊下，致全球經

濟復甦趨緩，歐元區更出現萎縮。全球各經濟預測機構不斷向下修正 100 及 101 兩年之經濟

預測，投資人信心下降，金融市場震盪走跌。100 年度 MSCI 世界指數下跌-7.35%、新興市場

跌幅-19.49%及台股跌幅-21.18%。受到國際市況不佳影響，勞工退休基金操作績效亦受波及，

整體基金評價後收益數為負 454.98 億元，收益率為-3.76%，仍優於市場表現。本會勞保局依

法辦理 100 年度新制勞退收益分配雖為負數，該負數只是呈現當年度基金運用收益結果，並

無實際從帳戶扣款情事，勞工請領退休金時，退休金本金不會減少，並且還有二年定存保證

收益的保障，退休金權益不會受影響。 

三、截至 101 年底勞工退休基金規模（含新、舊制）為 1 兆 4,641.71 億元，整體收益數為 659.06

億元，收益率 4.80%。另以長期觀之，勞工退休基金自 97 年起展開多元運用，5 年來（97 年

～101 年）經彌平金融風暴虧損及 100 年股災受創後，新、舊制基金淨獲利達 908.20 億元。 


